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學生校外技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
民國104年9月14日  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104年9月22日  校務會議訂定
1、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加校外競賽，爭取校譽，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校外技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競賽種類：
(1) 以社團名義參加校外競賽。
(2) 與自身科系相關，校外專業技能競賽。
(3) 體育類校外競賽。
3、 競賽分級：
(1) 依技能競賽性質分級給獎，分級表如下：
	        主辦單位
技能競賽類型
	國外著名機構及大學校院
	國內政府機關
	國內各協會
	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

	1.國 際 競 賽
	一級
	一 級
	一 級
	二 級

	2.全 國 比 賽
	
	二 級
	二 級
	三 級

	3.全 國 分 級
	
	二 級
	三 級
	三 級

	4.區 域 競 賽
	
	三 級
	四 級
	四 級


(2) 競賽分級核定由各競賽種類收件窗口初審後，統一經實習技能委員會審核決定之。窗口如下：
1. 以社團名義參加校外競賽獲獎者，請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獎勵申請。
2. 與自身科系相關，參加校外專業技能競賽獲獎者，請向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暨實習組提出獎勵申請。
3. 參加體育類校外競賽獲獎者，請向體育室提出獎勵申請。
(3) 主辦單位定義：
1. 國外著名機構及大學校院係指以國家名義主辦者。
2. 國內政府機關係指縣市政府以上單位主辦者。
3. 各協會係指正式向行政院內政部申報成立核准之協會。
4. 公私立大學校院係指以學校名義主辦者。
(4) 競賽類型定義：
1. 舉凡校外來文，主旨競賽並含有競賽規則與辦法之活動。
2. 競賽類型包含才藝、學科、民俗技藝、特殊專長…等，並不包含服務及志工活動類型之評比或活動成果遴選之結果。依比賽性質的區域規模以及舉辦單位性質區分下列各項競賽活動：
(1) 國際競賽：係指該項競賽至少全球三個國家以上(不含港、澳、大陸)參賽之競賽，未達此標準者，視實際情形降低級數一至三級。
(2) 全國比賽：係指該項競賽至少國內三分之二以上縣市政府參賽之競賽。未達此標準者，視實際情形降低級數一至二級。
(3) 全國分級：係指該項競賽至少國內三分之二以上縣市政府參賽之競賽。未達此標準者，視實際情形降低級數一至二級。
(4) 區域競賽：係指該項競賽至少區域內三分之二以上行政區或大學校院參賽之競賽。未達此標準者，視實際情形降低級數一級。
4、 獎勵規範
(1) 競賽隊數或人數
1. 參加競賽項目之單位或人數如三隊或三人者或未經比賽所產生之第一名者不予獎勵。

2. 參加競賽項目之單位或人數滿四隊或四人者僅獎勵第一名。

3. 參加競賽項目之單位或人數滿五隊或五人者得獎勵至第二名。
4. 參加競賽項目之單位或人數滿六隊或六人以上者得獎勵至第三名。
5. 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以實際情形而定。
(2) 比賽之大會或主辦單位，有針對得獎名次給予個人獎金鼓勵，則本校將給予記功嘉獎之獎勵，不另頒發獎金，若比賽大會或主辦單位，無給予獲獎者獎金，則本校依規定頒發獎金，但不另給予記功嘉獎之獎勵。
(3) 團隊競賽獎勵規範：
1. 團隊成員必須皆本校學生組成，獎勵方式根據團體獎項之給獎額度給予獲獎之本校學生。
2. 團體成員非全為本校學生者，將團體成員佔本校學生比例給獎，給獎方式如下：
(1) 團隊隊員本校學生佔有20%以下者，發給該項獎金之20%。
(2) 團隊隊員本校學生佔有21~40%之間者，發給該項獎金之40%。
(3) 團隊隊員本校學生佔有41~60%，發給該項獎金之60%。
(4) 團隊隊員本校學生佔有61~80%，發給該項獎金之80%。
(5) 團隊隊員本校學生佔有80%以上或5人以上者，發給該項獎金之100%。
(4) 當選國家隊獎勵：本校學生當選國家代表隊時，當給予將金伍仟元之獎助金，此獎助金金額不與其當選國家隊是否獲得國際比賽獎項有所影響。
(5) 獎勵項目：
1. 嘉獎或記功。
2. 獎金或獎品。（年度預算不足時，得以獎品替代之）。
3. 獎狀或獎牌。
(6) 獎勵金申請與頒發時程：
1.  每學年上、下學期各頒發一次。
2.  每年12月1日與5月1日前向各負責窗口提出獎勵申請。
3.  每學期之申請案件，經承辦單位審查後簽呈校長核准後頒發。
4.  若申請案件之獎勵金額超過經費預算時，得由承辦單位依實際經費重新評估頒發之獎勵金額或獎項。相關經費由學生所屬校區編列經費支應。
(7) 申請程序：
各項校外競賽申請案件於獲獎確定後，備妥相關文件（競賽辦法或簡章、報名表、主辦單位公文、競賽辦法或簡章、競賽等級之證明資訊、獲獎證明）執予承辦單位審核，申請案件審查通過並經校長核准者，始得於獲獎後依本校「學生校外技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申請頒發獎勵。若無以上上開各項審查資料，將以資格不符予以退件。（獲獎非以名次排列者，得由主辦單位出具公函證明排列名次）。
(8) 給獎額度：
	級 別
	名次別
	獎 學 金
	記 功

	
	
	團  體
	個  人
	團  體
	個  人

	一 級
	1
	60,000元
	15,000元
	大功乙次
	大功乙次

	
	2
	52,000元
	13,000元
	小功兩次
	小功兩次

	
	3
	48,000元
	12,000元
	小功乙次
	小功乙次

	二 級
	1
	40,000元
	10,000元
	小功兩次
	小功兩次

	
	2
	32,000元
	8,000元
	小功乙次
	小功乙次

	
	3
	24,000元
	6,000元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三 級
	1
	20,000元
	5,000元
	小功乙次
	小功乙次

	
	2
	12,000元
	3,000元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3
	8,000元
	2,000元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四 級
	1
	4,000元
	1,000元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2
	3,200元
	800元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3
	2,000元
	500元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其他
	其他特殊情況，得視實際情況，簽請校長給予獎勵。


5、 獎勵金額與獎勵項目得視該年度之預算額度予作調整。
6、 本要點經本校實習技能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校外競賽與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型
	□以社團名義參加之校外競賽→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申請
□校外專業技能競賽&學生專業證照獎勵→送研發處產學合作暨實習組申請
□體育類校外競賽→送體育室申請

	申請者姓名
(團體成員)
	
	學    號
	

	科/系(所)名稱
	
	聯絡電話
	

	競賽名稱
(證照名稱)
	
	主辦單位
(發證單位)
	

	1. 競賽獲獎證明文件
競賽辦法或簡章、競賽等級證明之相關文件資訊、參賽證明相關證明文件、獲獎相關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皆須繳交，正本驗畢後歸還。（獲獎非以名次排列者，得由主辦單位出具公函證明排列名次）
競賽類型：□個人 □團體(本校團員比例     %)
競賽等級：□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其他
名次：
是否已獲該項競賽發放之獎金？□是  □否
參賽隊伍數：         隊
國際競賽參賽國家數：         國
	2. 考取專業證照證明文件
□證照正本    □證照影本
(正本經系、所初核無誤後歸還學生)
證照編號：
發照日期：
申請等級：
□甲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考
□乙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
□國際認證考試之證照
□各系推薦之證照(最多申請2張)

□英文能力檢測

□日文能力檢測

	＊請同學依順序送件至5即可。

	1.申請人
	
	2.指導老師
	

	3.科系所主任
	
	4.院長
	

	5.學務/研發/體育室
	(依收件窗口)
	6.審核單位
	(依收件窗口)

	
	建議獎勵
(獎金或獎品：           
(嘉獎或記功：           
(獎狀或獎牌：           
	
	核定獎勵
(獎金或獎品：           
(嘉獎或記功：           
(獎狀或獎牌：          

	7.學務處承辦人
	
	8.學務處單位主管
	

	9.會計室
	
	10.校長
	


